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財團法人榮民榮眷基金會榮民推廣介紹及文化保存合

作要點 
基金會第 9屆第 2次董事會審議訂定案，輔導會 108年 12

月 26日輔服字第 1080099036號函准予備查。 

基金會第 9屆第 6次董事會審議修正案，輔導會 110年 07

月 02日輔服字第 1100042402號函准予備查。 

一、財團法人榮民榮眷基金會(以下簡稱本會)為喚起國人重視軍

人、榮民、榮眷，促進推廣各地榮民及眷村文化，辦理與機

關團體合作推展與保存工作，特依財團法人榮民榮眷基金會

捐助暨組織章程第二條第四款規定，訂定本要點。 

二、合作對象及範圍： 

(一)合作對象：政府機關（構）或具有相關文化推廣及保存工

作實績之已立案或登記法人、文史團體、社區組織、民間

團體等。 

(二)合作範圍：以執行資料庫建置、人才培訓或專書專輯(含影

音或學術論文)出版發行等項目進行合作。 

三、本會與政府機關（構）合作、合辦或共同主辦之案件，依雙方

簽訂之契約或計畫書辦理，不適用本要點。 

四、審查程序： 

(三)受理提案計畫及審查期間： 

1.每年六月至十月收件，十一月至十二月審查。 

2.如有特殊提案計畫或重大事由，得專案簽准後個案執行。 

(四)審查程序如下： 

1.初審：本會審查提案單位之已立案或登記證明文件、相關

文化推廣及保存工作實績資料及提案計畫，其計畫應載明

下列要項，資料短缺或不符本會合作方向者，應於收受本

會通知後十日內補正，逾期不予審查： 

(1)計畫名稱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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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2)計畫緣起。 

(3)計畫目標。 

(4)合辦、協辦單位。 

(5)計畫實施時間及地點(含期程管制表)。 

(6)計畫項目與內容(影片拍攝則附拍攝企劃與腳本)。 

(7)計畫主持人與執行團隊簡介。 

(8)預期效益。 

(9)經費概算表。 

(10)其他。 

2.複審：本會得視需要組成審查小組，共同審查提案計畫。 

五、審查小組設置委員三至五人，其中一人為召集人，由本會董事

長兼任；其餘委員由文化保存與推廣工作等相關領域之專家

學者、政府機關代表及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代表聘兼

之。 

六、審查小組會議由召集人召集，並為會議主席；召集人不能出席

會議時，由出席委員互推一人代理為主席。 

審查小組會議應有委員過半數之出席始得開會，並經出席

委員過半數之同意作成決議。 

七、評審基準： 

(五)本會不專案補助任何個案經費，一律採合作、合辦或共同

主辦方式辦理。各項一次性之計畫，不予受理。 

(六)提案單位需檢附詳實經費預算表，敘明各分項計畫用途及

自籌經費。自籌經費以符合提案計畫需求金額百分之三十

以上為原則，本會最高合作配比以計畫需求經費百分之七

十為上限。但計畫具高度價值且經審查會議決議後，合作

配比可調至百分之九十。 

(七)計畫應列明計畫主持人，且具可行性及預期效益、預算編

列合理性、計畫執行期間控管機制等事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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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、審查小組經獲致審查結果，作成會議紀錄，簽奉本會董事長或

其授權人員核准。 

提案單位應於本會通知函所定期限內，依據審查結果，修

正計畫內容及預算，送修正計畫書一式二份(含電子檔)至本會

核定。如未依審查結果修正或經本會通知後仍未繳交者，本會

得撤銷提案計畫。 

計畫經本會核定後，應簽訂契約，並送本會董事會備查。 

九、撥款及結案核銷方式： 

依實際工作進度分二期撥付為原則，但因計畫執行進度及實際

撥款需求，得於契約另行規範，不受分期請款之限制： 

(八)第一期款： 

提案單位應於計畫核定日起算三十個日曆天內，檢送修正

計畫書（含電子檔一份）、契約書(以上資料需註明配合

款)、第一期款領據等資料，經審核通過後撥付核定合作經

費百分之六十。 

(九)第二期款： 

提案單位應於計畫執行期限結束前提送全案執行成果報告

書(含電子檔一份)、工作進度報表資料、全案執行經費表

及第二期款領據，經審查小組書面審核通過後撥付核定合

作經費百分之四十。 

十、管考及配合事項： 

(十)計畫執行期間，提案單位應依核准合作之計畫確實執行，

本會將派員參與提案單位重要會議與活動，並得於期中針

對業務與財務面進行督考，相關紀錄列為下次提案審查之

參考。 

(十一)經核准之計畫，如因故無法執行而有變更計畫之必要，

應函送變更計畫書，經本會核定函復後方可變更。 

(十二)活動日期如有變更，應通知本會。未依規定辦理者，致

使執行內容與原核定計畫不符，本會得撤銷或終止合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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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有不可抗力之因素，不在此限。 

(十三)計畫不得有未經核准擅自變更、違反善良風俗、從事政

黨活動及其他違反法令之行為。 

(十四)違反本要點規定者，本會得視情節輕重撤銷或終止合

作，追回全部或部分補助經費，並列入下次合作計畫審查

參考。 

十一、注意事項： 

(十五)著作權規範： 

提案單位完成之成果資料（如照片、影像、紀錄片、劇

本、文字紀錄、書籍、影音資料，包括但不限片段影音檔

等）、詮釋資料及相關作品等，其著作財產權等所有權利屬

於合作雙方，得自由運用於成果展現及宣傳行銷等各項非

營利使用。 

(十六)文宣規範： 

文宣印刷品、宣導品及相關活動，提案單位應配合預算法

第六十二條之一規定，擇適當處明確標示其為廣告，並加

註「合作單位：財團法人榮民榮眷基金會」等字樣。 

(十七)保險： 

提案單位辦理各項研習、會議、活動，應為參與工作人員

辦理各項保險事宜。 


